铜水发〔2021〕92号
重庆市铜梁区水利局

关于成立铜梁区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提升专项

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科（室）、局属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水利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办建设〔2021〕139号）、《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渝水办建〔2021〕20号）文件精神，经研究，我局决定成立铜梁区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组成如下：

组  长：李  琼    区水利局局长 

副组长：张才余    区水利局副局长

成  员：胡  薇    区水利局规划建设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胡  鑫    区水利局水利水电科科长

        胡鹏钦    区水利局水政水资源科负责人

        邓红华    区水利局供水管理科科长

            濮  城    区水利局移民工作科科长

            杜  飞    区水利局河道管理科负责人       

            颜  杰    区水利局安全和信访管理科负责人

            刘  剑    区水利行政执法支队三级主任科员


柴志强    区水土保持事务中心主任

            徐思月    区水利设施管理事务中心主任

            赵  建    区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事务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规划建设科，具体负责统筹协调、信息反馈等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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